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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约千米路段

灯箱频遭“黑手”

3月初，经常开车路过顺河高
架桥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发现
顺河高架桥明湖西路段的灯箱

“时黑时亮”。市路灯管理处安检
科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从1月
底开始，他们就发现顺河高架桥
上的LED灯箱出现被盗的情况。
尽管工作人员加大了夜巡力度，
但一直没有发现毁灯“黑手”。

据工作人员介绍，顺河高架
桥明湖西路段灯箱损坏情况比较
严重，大约有一千米左右，没被偷
走的灯箱也遭到损坏，“这些LED
灯箱是为顺河高架桥城市景观亮
化工程特制的，外面是白色塑料
外壳，内有LED灯管，支架为铝
质。”

两贼再伸贼手

当场被抓现行

3月16日凌晨2时许，济南公
安公交分局侦查二大队安海涛探
长带领民警张方文、侯卫东驱车
路过顺河高架桥明湖西路段时，
发现两名男子正斜着身子斜靠在
桥旁栏杆处。

高架桥严禁行人上桥，这么
晚了，他们在干什么？两男子的举
动引起了民警的怀疑。因桥上无
法调头，民警先从最近的下桥口
下桥，然后又绕回原路。

果然，这两名男子看似在桥

上欣赏风景，实则图谋不轨。在桥
旁栏杆处低头忙碌半天后，两人
怀揣一个长方形的物件下了桥，
将那物品放在桥墩一隐蔽处后，

两人又再次返回。民警悄悄上前
一看，那些长方形的物件除了一
堆堆铝合金长条，还有一个没来
得及拆卸的LED灯箱。

原来，两人是专门盗窃高架
桥上的LED灯箱的。安海涛探长
随即带领民警上桥，将两名男子
当场抓获。

价值500元灯箱

卖废品不过10元

经审讯得知，两名男子王某、
吕某，一个50岁，另一个22岁。王
某曾因虐待父母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两年，出狱后一直在济南捡
破烂为生。吕某自小父亲病逝、母
亲离家出走，养成了小偷小摸的
习惯，多次被警方打击处理过。

今年春节后，吕某来济在火
车站附近捡破烂时与王某相识。想
赚大钱又不愿意下力的两人在晚上
闲逛时，看到高架桥上的夜景灯后
就打起了灯箱上金属条的主意。于
是，俩人决定合伙上桥偷灯箱，被抓
获时他们已是第四次作案。

“前几次，他们卖铝制支架获利
近两千元。”民警告诉记者，这也让
两人自以为找到了发财之路。

济南公安公交分局侦查二大
队教导员陈士民说：据两人交代，
每次他们将灯箱拆卸后都把灯管
等内部装置砸碎丢弃，只留下铝
合金外壳，铝合金废品收购价也
就四五元一斤，一个灯箱外壳卖
不到十元钱。

市路灯管理处安检科的工作
人员说，每个灯箱初始工程造价
大概500元。他们发现灯箱被盗后
进行修复的价格要比整体施工的
造价高。因为这产品是特制的，零
星特制价格要高30%。王某、吕某
也就是弄点铝合金卖，却给国家
市政工程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500元的灯箱，偷来只卖10元
两名高架桥灯箱“大盗”被抓现行
本报记者 尉伟 实习生 杜彩霞 通讯员 张航鹰

两名男子打起了高架桥上LED灯箱的主意。从2月初开始，王某和吕某

专偷高架桥上的灯箱，拆下上面的金属条当废品卖。一个价值500元的灯

箱，他们卖废品才不过10元。3月16日凌晨，再伸贼手的两人被济南公安公交

分局侦查二大队的民警抓了个正着。

民警在清点收缴的赃物。 通讯员 张航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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